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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6-175 

债券代码：136317          债券简称：15智慧 01 

债券代码：136441          债券简称：15智慧 02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资料于 2016年 11月 30日以专人、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 2016年 12月 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蒋承志、蒋华君、蒋锡培、

张希兰、汪传斌、蔡栋、杨朝军、武建东、蔡建）。 

（五）会议由董事长蒋承志先生主持。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关于投资苏州太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股权转让方式受让苏州太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太谷

电力”）股东钮华明、于韶光、马群、蒋平持有的苏州太谷电力股份共计 385.80 万

股（占总股本的 5.9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苏州太谷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76 号）。 

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 关于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整体生产经营、资金使用、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情

况，公司拟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下述授权额度范围内负责公司对外投资、收购或

出售资产事宜。具体授权额度标准如下：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以下； 

2、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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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下； 

3、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以下； 

4、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以下； 

5、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以下。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决策及报备董事会

和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授权期间为自公司 2016年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对于在授权额度内发生的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事项，公司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在授权期限内发生超过

上述授权额度的对外投资、收购或出售资产事项，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

序及披露义务。 

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